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绩效验收评价现场管理规定

一、专业化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绩效验收评价提供时间、工作场地、条件、经费等相关保障措施。
二、专家绩效验收评价具体工作由专业化机构安排，除专业化机构工作人员、绩效验收评价专家、答辩人员、监督人员及其指派人员以外，其他人员不得擅自进入绩效验收评价现场。
三、专业化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绩效验收评价现场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认真核验进入现场人员的身份；
（二）不得修改绩效验收评价手册确定的程序、方法和标准；
（三）做好现场的记录工作，保证绩效验收评价工作合法、有序开展；
（四）及时纠正现场不规范行为，对不服从管理的绩效验收评价专家、项目答辩人员，可以将其请出现场，并视情况建议省科技厅中止该项目的绩效验收评价工作；
（五）不得干预或者影响正常绩效验收评价工作，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其倾向性、引导性意见；
（六）不得擅离职守，不得提出不合理的时间限制要求；
（七）对绩效验收评价专家在履职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并记录信用档案。
四、专家在绩效验收评价现场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主动出示身份证件，自觉接受工作人员的核验和监督;
（二）按时参加项目绩效验收评价，不迟到、不早退;
（三）进入现场前，按工作人员要求交存所有通讯工具；
（四）绩效验收评价过程中，未经同意，不得擅离职守和影响绩效验收评价程序正常进行;
（五）遵守保密制度，不得复制或者带走任何绩效验收评价资料。
五、专家存在下列不遵守绩效验收评价工作规定情形的，专业化机构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制止无效的，可以取消其本次绩效验收评价资格，同时做好不良信用记录：
（一）在现场喧哗、随意走动，擅自离开现场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照规定时间完成现场绩效验收评价工作的；
（三）将绩效验收评价材料带离现场，或者在绩效验收评价过程中复制或者绩效验收评价结束后复制带走与绩效验收评价内容有关资料的；
（四）不认真履行绩效验收评价职责，或者出现多次明显绩效验收评价错误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具绩效验收评价意见，或者拒绝在专家绩效验收评价表上签字的；
（六）其他影响绩效验收评价工作正常进行的行为。
